基督的復活
可十六1-8
　　基督的復活使人類得以走出困境，祂是世人惟一的盼望，惟有透過祂，人才可以永永遠遠地與神同活！基督從死裏復活不是神話故事，而是一件驚天動地的神蹟！
　　馬丁路德說：「如果我們只傳講基督復活的歷史，那就是一篇無用的講章；因爲撒但與不信神的人，也和基督徒一樣，讀過且熟悉這段歷史。但是我們若懂得宣告基督的受苦與復活的目的以及其用途的話，那對我們才有益處。」（註一）
　　馬可藉著一個少年人，也就是天使，宣告說：「不要驚恐；你們尋找那釘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穌，他已經復活了，不在這裏，請看安放他的地方。」（可16:6）基督復活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話總結：耶穌爲我們的過犯被釘死，爲叫我們稱義而復活。
　　耶穌基督的復活到底帶給我們甚麼好處呢？我們可以從三方面去認識基督的復活爲人類所帶來最寶貴的益處：
　　第一，要認識基督的復活是歷史的事實；
　　第二，要認識基督的復活是福音的要求；
　　第三，要認識基督的復活是人類的盼望。

壹. 認識基督的復活是歷史的事實
　　馬可福音16章5-7節記載，「他們進了墳墓，看見一個少年人……對他們說：
　　『不要驚恐；你們尋找那釘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穌，他已經復活了，不在這裏，請看安放他的地方。』你們可以去告訴他的門徒和彼得說：『他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裏你們要見他，正如他從前所告訴你們的。』」神藉天使作了一項歷史性的宣告，這個宣告指出三件事實：

一、耶穌並不在墳墓中
　　天使宣稱：「那釘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穌……不在這裏」（可16:6），也就是說，耶穌不在死人中間。空墓是耶穌復活的無聲見證，是一件歷史的事實。
　　已故的倫敦大學東方法律系教授及律師安德生（I. N. D. Anderson）說：「空墓已是不需爭辯的事實。無論敵友都知道那墓是空的，惟一値得爭辯的是，它爲甚麼是空的？空墓能證明甚麼？」（註一）
二、耶穌已經復活了
　　不僅耶穌不在墓中，天使還提到另—項重要的證據：「他已經復活了，不在這裏，請看安放他的地方。」（可16:6）
　　天使要婦人們看的就是那件中塌的裹屍布，約翰指出，此乃證明耶穌復活的主要證據（約20:3-9）。斯托得（John R. Stott）在《眞理的索》（Basic Christianity）一書中寫道：「究竟是甚麼使約翰看見就信了呢？」「由約翰的記載來看，顯然不是因爲耶穌的身體不在墓中，而是因爲他看見細麻布的裹屍布仍留在墓中，且未被移動過的景象才信的。」（註二）

三、耶穌預言過自己將要復活
　　天使接著又對婦女們說：「正如他從前所告訴你們的。」（可16:7）單在馬可福音中，除16章7節外，至少還有其他六處經文也記載到耶穌預言自己的復活（可8:31； 9:9-10； 9:31； 10:32-34；14:28與 14:5-8）。耶穌以一種無誤、坦率的態度直言自己將在祂死後三天復活。這是一個大膽的預言，世上沒有一個宗教的教主敢說這樣的話！
　　從空墓中天使的宣告，我們至少可以提供出以上三方面有關基督復活的歷史事實。但耶穌復活後肉身的顯現也是另一項有力的證據。二十世紀文學大師魯益師（C. S. Lewis）說：「基督教歷史上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有人說他們遇見復活的耶穌。如果他們在無法使人相信這樣的『好消息』之前就去世了的話，福音書就不可能寫成了。」（註二）聖經多處記錄了這件事實（太28:1-10，16-20 ；可16:1-8, 9-11，14, 15-18；路24:1-12, 13-32, 34,36-43；約20:1-9, 11-18, 19-31，44；徒 1:3-8；林前15:5-7），特別在西元55年時，保羅記載到約有五百個以上的人曾見到復活的耶穌（林前15:6）。這些歷史證據値得每一位誠心尋求神的人去思想。
　　其次，讓我們從需要滿足神公義之要求的角度，來看基督的復活與福音有何重要的關聯。

貳.認識基督的復活是福音的要求
　　馬可又記載道：「那少年人對他們說：『不要驚恐；你們尋找那釘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穌，他已經復活了，不在這裏，請看安放他的地方。』」（可16:6）
　　耶穌基督的死與復活，滿足了福音的要求；這兩件事好似一個橢圓的兩個中心，在我們的信仰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一、福音要求基督成爲贖罪的羔羊
　　馬可稱耶穌爲「那釘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穌……」（可16:6上）「釘十字架」一詞指出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使命以及祂所必須付上的代價：
　　第一，基督中保的任務是復和。要復和就必須有中保，調和人與神間的敵意。但在和解前，公義的問題必須先解決。因此補償神的公義是人與神復和的先決條件。
　　第二，基督付出公義的代價。神的公義必須得到滿足，因此基督的死必須是慘死：在肉身上祂必須忍受罪的咒詛——這是補償公義的死，是被釘十字架殘酷的死。更偉大的是，這位公義無罪之基督，必須忍受被定罪和喪亡之人的痛苦——彼得稱之爲「死的痛苦」（徒2:24）——祂在靈裏必須「和地獄的權威與永死的恐怖鬥爭」（註三）。所以「使徒信經」上那句耶穌「降在陰間」的話是不容忽略的。基督的受苦達到了極點！「因他（基督）受的刑罰」，神的公義得到滿足，才使「我們得平安」（賽 53:5）。
　　福音不但要求基督成爲羔羊，也要求祂作君王直到永永遠遠。

二、福音要求基督作永遠的君王
　　天使的宣告：「他已經復活了」（可16:6），是馬可福音的高潮，也是天使透過一群敬虔的婦女們向全人類所作的宣告！這句話包含兩方面的意義：
　　首先，基督不是死的教主。「他……不在這裏」一詞說明了基督不在死人當中。若沒有復活，基督的死雖然崇高，卻仍是一個悲劇，同時也顯明出人類的困境：無法掙脫死的權勢。許多偉人都死了，無法戰勝死亡與對永恆的恐懼，因此他們在生前並沒有眞正的盼望，就是宗教也幫不了他們，因爲每一位宗教的教主都會死！其次，更重要的，基督是賜生命的神。「他已經復活了！」基督因著祂的復活，戰勝了死亡，祂是初熟的果子，「成了叫人活的靈」（林前15:45）。這有三方面的意義：
　　第一，基督的復活戰勝了死亡的權勢。從此「死被得勝呑滅……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林前15:54-57），復活的基督「直活到永永遠遠；並且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啓1:18）。
　　第二，基督的復活顯明祂是神的兒子。「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裏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羅1:4）基督的死證明祂是神。
　　第三，基督的復活使祂配作永遠的君王。「羔羊」是啓示錄的主角（共出現29次），耶穌因著受死而得權柄，「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叫他們歸於神」（啓5:9），「他要與人同住……作他們的神。」（啓21:3）。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羅1:16下），它顯明出基督的謙卑與順服一降世爲人，且死在十字架上，甚至爲人的罪甘心受苦至極。福音也彰顯出神的全權與能力——神叫基督復活，永永遠遠的作王。福音給人最大的好處就是使人能藉著相信基督，走出人類的困境，與神同活，直到永永遠遠。
　　僅僅認識基督的復活不過是一件歷史事實是不夠的，我們也必須認識基督的復活是福音的要求，但這仍不足以使我們得到福音全部的好處。基督的復活還要能夠成爲我們生活的實際：我們個人必須要經歷到復活的能力，體會出它是人類的盼望。而這種體會需要人肯憑著信心領受福音，並委身去活出自己的信仰，信心乃是支取基督復活所帶給人類一切好處的惟一途徑。基督的復活必須成爲你我最大的盼望！

參. 認識基督的復活是人類的盼望
　　基督的復活是人類惟一的出路，是人類的盼望；而這盼望不是憑眼見，而是憑信心去接受的。讓我們就從這兩個角度去思想：

一、基督的復活是人類惟一的出路──最大的好處
　　自從亞當的犯罪以來，人從此與神爲敵，使自己陷入困境：人有罪、會死，憑眼見、不依靠神生活。人類的困境就是罪性與不信，而基督的復活是走出困境的惟一途徑！當婦女們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帶著香膏來到主所安葬的墳墓前。她們並沒有期待基督會復活，她們只是想膏抹主的屍體，向「已死的基督」表示敬愛。
　　在去到墳墓之前，想到自己力氣不夠，這些婦女們彼此對問說：「誰（能）給我們把石頭從墓門輥開呢？」這句話反應出人自犯罪以來所跌入的困境，以及自己想出來的出路：靠自己的方式行事。
　　整個「人類困境」都可以用婦女們所說的這一句來代表（註四），而人出不了困境的結果就是驚恐，憂慮與小信，甚至「甚麼也不告訴人」（可16:5, 8）。
　　但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祂甚至已經爲人預備好了方法。當婦女們「抬頭一看，卻見石頭已經輥開了。」
　　人類的問題是他們想憑自己的方法走出罪性與不信所帶來的困境，他們不相信走出困境是在於「抬頭一看」仰望神，以信心的眼目去接受全權之神的作爲。
　　其實基督，「他已經復活了，不在這裏」（可16:6下），這是人類惟一的盼望，是人類最大的好處。
　　基督的復活能給人類帶來甚麼益處呢？使徒保羅用一句話簡潔地說出兩項神所賜給人的益處，「耶穌被交給人，是爲我們的過犯；復活，是爲叫我們稱義。」（羅4:25）
　　第一，基督的死爲信他的人贖罪；
　　第二，基督的復活使信他的人得稱義。
　　人類的罪能得赦且能蒙神稱義，這是神給人類最大的禮物。基督的復活應驗了神對人類的兩大應許，也就是在人類犯罪之後，神爲了控制撒但破壞的作爲所給的應許（創3:15），這包括：神對亞伯拉罕及其後裔的應許（創22:18），以及神對世人的應許（約1:29）。但這些應許是要憑信心去向神領取的。
　　二、基督的復活是要憑信心接受的人類困境的出路在於信心的轉移一從對自己的自滿、自足h轉移到對神有信心。這是人類要想從神得到最大好處的惟一方法。
　　甚麼是信心？聖經的答案是：「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來11:1）
　　首先，信心是人類的盲點之答案。「所望之事」指未來；「未見之事」指肉眼看不見，理性想不到的事。「信心表示我們願放下自己所有的資源、能力和理性——那一切我們看得見之物，去信靠那看不見的——神的應許、供應及祂的看顧。」（註五）
　　其次，信心有兩面：期望與確信。
　　對未見卻存在的事抱強烈的信念，也堅決相信神的應許會實現。
　　聖經告訴我們，基督的死與復活是神賜予人類最大的好處：爲了我們的過犯，爲叫我們稱義（羅4:25）。
　　馬丁路德說：「如果你相信藉這『女人的後裔』，蛇被殺除，那麼撒但就是爲你而殺；如果你相信藉『亞伯拉罕的後裔』，萬國都必得福，那麼你同樣也要蒙福。」「每個人本應個別壓傷蛇的頭，將自己從咒詛中拯救出來，但這是多麼難的工作，對我們是不可能的！」「然而基督完成了這個工作，現在這一切的好處都完成了，這就是福音！」（註六）
　　人只要藉相信福音，他就可以得到福音所能帶來的一切好處。因爲凡相信這福音的人，神的道就在他的心中。道變成如此的有力，使他也可以像基督一樣：戰勝死亡、撒但、罪與一切的惡者。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得到這基督復活所帶來的一切好處，但神所賜的好處是要我們憑信心去領取的。信心就是我們神賜我們的信用卡，能使我們領取神爲人類所設的最大好處。在這個慶祝基督復活的季節中，願基督的復活眞的能夠成爲你生活的實際，幫助你走出人類的困境！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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